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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县 2025 年部门预算（草案）

饶平县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

5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统筹进一步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的实施意见》（粤府〔2021〕34 号）、《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 2024 年“三保”预算编制审核工作的通知》（粤

财预〔2023〕61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将编制

的饶平县 2025 年部门预算（草案）提请审议。

一、编制 2025 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

潮州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县委、县政府的相关决

策部署，把握经济新常态，着力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的各项财税政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落实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

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坚持厉行节约，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从严从紧编制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建立厉行节约的长

效机制，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快预算支出标准体系

建设，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二、编制部门预算的原则

（一）合法合规性原则。预算编制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和国家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充分体现中央、

省、市和县委县政府的方针政策，并在法律赋予部门的职能

范围内进行。

（二）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实事求是编制收入预算，依法

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强化“三本预算”

的统筹衔接。充分认识当前县级财政收支矛盾压力，加强“盘

子总控”，不得超越发展阶段和财力可能扩大政策范围、提

高补助标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基数+增长”的编

制方式，科学配置资源。

（三）坚持保障重点原则。坚决贯彻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

效能的要求，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全面落实按照国家和省

保障范围和标准确定的“三保”责任，确保“三保”支出在

预算安排中的优先顺序。优先保障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

民生和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全力保障中央、省、市和

县委县政府的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和重要改革支出。

（四）坚持过“紧日子”原则。建立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

真正把过“紧日子”要求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严控一



般性支出，压减支出标准过高、政策设计不科学不合理的项

目预算，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以及当前不必需的项目支

出。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新增资产配置管理，

精打细算节用裕民。

（五）坚持绩效优先原则。强化绩效目标编审，做实项目

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审核不通过的项目不能编入预算。推进

重大支出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评审工作机制，加强政策评估

评价，增强政策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将绩效评价结果与

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六）坚持预算约束原则。加强年初预算约束，未编入年

初预算的项目，年中不安排预算追加，原则上通过以后年度

预算安排解决。确需安排的，依据相关政策规定通过本部门

年初预算资金调剂解决。

三、2025 年部门预算编制内容

（一）基础数据

1.部门（单位）基础信息。填报本部门（单位）的单位

类型、编制和实有人数、经费供给方式、主功能科目、所在

地等基本信息。其中：主功能科目将直接作为单位在职基本

工资、津补贴等预算的科目，单位类型、编制和实有人数、

经费供给方式等将直接影响基本支出预算控制数。

2.人员基础信息。填报本单位在职、离退休和遗属人员

的基础信息、工资、津补贴和五险二金等数据。部门（单位）



应逐项核实，及时、准确填报，相关数据将作为编制 2025

年预算的人员支出的重要依据。

（二）收入预算

收入预算的编制。收入预算包括：预算拨款收入、财政

专户资金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其他资金等项目。进一

步细化划分，如预算拨款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基金预算

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再细分为预算安排拨款和非税收入

拨款等。收入预算要按收入类别逐项测算、编制，细化到具

体项级科目。

（三）支出预算

支出预算分为部门预算支出和事业发展性支出。部门预

算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事业发展性支出包括专项

资金和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基本支出实行定员定额管理，

其余支出实行项目制管理。2025 年支出预算编制需要继续区

分是否为“三保”支出预算。单位需按照“三保”编制相关

要求，将测算的“三保”支出需求足额编入预算，确保不留

“硬”缺口。

1.基本支出编制。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履行公共

管理和服务职能必须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

中：人员经费根据现行工资福利政策，按各单位人员信息情

况据实核定（各项人员信息中按月填报的以 2024 年 11 月工



资表数值作为参考数，按年填报的以 2024 年预算标准作为

填报参考）；公用经费按 2024 年预算标准编报（各类支出

须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款级细化）。基本支出根据部门（单

位）基础信息和人员基础信息测算的参考数由各部门（单位）

在“一上”阶段进行细化预算。

2.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编制。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是指县级

（单位）部门为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必须发生且属于自身使

用的专项性业务工作经费。包括：综合类、部门职能类、信

息化运维类、信息化新建类、基本建设类项目等。部门预算

项目需由部门（单位）在“一上”阶段从财政预算储备项目

库中挑选二级项目，并根据资金用途进行细化预算。

3.事业发展性支出编制。事业发展性支出（大专项）指

县级部门掌握分配的为完成其特定行政工作、推动全县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财政资金，主要包括专项资金和其他事

业发展性项目支出，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编报。专项资金需

明确“战略领域”和“财政事权”，“财政事权”下设“政

策任务”，由县业务主管部门根据每年度需完成的重点工作

任务设置，“政策任务”按照轻重缓急等原则设置安排，切

实保障中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确定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

不得留下“硬缺口”。对下放审批权限的专项资金要按照“大

专项+任务清单”的模式进行管理。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资

金政策并结合绩效目标和财政部门下发的参考数，在“一上”



阶段挑选已入库的一级项目（政策任务），然后根据县本级

支出金额细化二级项目，在“二上”阶段挑选已入库的二级

项目申报预算。

(四）其他编制内容和要求

1.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在预算年度内，使用财政拨款

资金以及纳入预算管理的其他自有资金，采购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以内的，或者县级主管预算单位确定的部门集中采购范

围以内且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或者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

（含 100 万元)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应当全面、完整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应落实好《政府采购

需求管理办法》《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

有关事项的通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等相关政策的规定。

2.“三公”经费预算的编制。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严控一般性支出，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的编制，按

照“零增长”的原则编制“三公”经费预算。“三公”经费、

会议费、差旅费和培训费比上年只减不增，健全公务支出管

理制度体系，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

全程有效监督公务支出。

3.规范单位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单位的各项收入和结转

结余资金要充分预计并统筹纳入预算。各部门（单位）要根



据本单位历年收入情况、上年决算情况和下一年度增减变动

因素以及行使职能的需要及事业发展规划合理分析、预测结

余结转情况，于“二上”阶段编入部门预算。

4.细化转移支付提前下达资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是提

高预算编制完整性、均衡预算执行的一项有效举措。各部门

要继续做好转移支付资金的科学管理和安排使用，对于特定

目标类项目，各部门应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接收提前下达

的项目并做好细化安排，待上级下达资金后，在“二上”阶

段进行细化预算。

5.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

96 号）精神，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重点工作的通知》（饶财行〔2023〕100 号）和《转发广东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

（饶财行〔2022〕215 号）规定的政府购买服务购买主体，

其纳入饶平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内的项目，

应当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控制政

府购买服务预算规模，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实施政府购买服

务。要坚持以事定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的项目预算

要按照“能减则减”原则控制，非必要不得新增，除以前年

度已签订合同的必要支出外，原则上较上年“只减不增”，



并在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及时做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

开。

6.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履行

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按“谁使用、

谁负责”原则，压实绩效责任，实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一是实施事前绩效评估。各部门（单位）向县财政

申请新增预算安排的重大支出政策和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新

增专项资金及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一级项目，新增 100 万元

及以上部门预算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自评，充分论证申

报必要性、投入经济型、目标合理性、实施可行性、筹资合

规性，评估结果作为预算申请的必备条件。县财政对涉及社

会经济发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大政策和项目组织财

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

二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以一级预算单位为主体，对照 2025

年部门预算资金安排、部门中期发展规划、年度工作任务和

单位职能等编报 2025 年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明晰 2025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年度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填报《县级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三是做好项目绩效更新。

各预算单位要及时对上年自动滚入 2025 年度项目库的预算

储备项目按照项目入库绩效目标要求进行绩效目标更新与

完善，对于在部门预算编报过程中被财政部门发现绩效目标

未按照要求进行更新与完善的项目，将不予安排预算。四是



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

整挂钩机制，对于纳入 2025 年度预算安排，且在 2024 年度

县级财政组织的重点绩效评价、绩效自评复核结果为“中”、

“低”的项目或部门，按一定比例扣减预算，评价为“差”

的项目，原则上不予延续安排。确不能扣减或取消的，应按

规定调整政策或完善管理制度。

四、部门预算的安排情况

2025 年列入部门预算编制管理的单位 80 个，定额补贴、

差额补贴等无全额拨款的单位 7 个，作为县级其他预算单位

管理，预算总收入拟安排 256081 万元（包括其他预算单位），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56081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3%；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

入 0 万元。总支出 256081 万元（包括其他预算单位），比

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3%，其中专项经费 55753 万元，比上年

年初预算下降 3.39%。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82767

万元，比上年下降 2.86%；商品和服务支出 37581 万元，比

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7.1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3348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7.59%；资本性支出 1419 万元，

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1.92%；对企业补助 773 万元，比上年

年初预算下降 6.76%；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助 193 万元，比

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278.43%；事业支出 0 万元。经营性支出

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



各部门预算收支安排的情况是：

(一）县财政局：总收入拟安排 1798.04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798.04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798.04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533.7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077.15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561.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29.56

万元，资本性支出 30.00 万元。

(二)县财政局投资审核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1074.15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074.15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074.15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1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48.31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911.8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6.00 万元。

(三)饶平县财政局票据服务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69.5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69.5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69.5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9.5

万元。

（四）县志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150.72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0.72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0.72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24.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01.51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34.6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19 万

元，资本性支出 0.35 万元。

（五）县发展和改革局：总收入拟安排 1119.26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119.26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119.26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363.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526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94.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89.56 万元，资本性支出 9.6 万元。

(六)县侨联：总收入拟安排 150.15 万元，其中：上年

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0.15 万元、事业

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0.15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 16.7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73.9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16.1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0.1 万元。

（七）县人大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1429.54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429.54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429.54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240.25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924.64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7.2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214.63 万元，资本性支出 23.00 万元。

（八）县政府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1411.21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411.21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411.21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347.41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891.44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65.6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127.91 万元，资本性支出 26.24 万元。

（九）县审计局：总收入拟安排 452.66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52.66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52.66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58.4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36.22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76.0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8.37 万

元，资本性支出 2.00 万元。

（十）县委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1256.73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256.73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256.73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321.9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828.74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251.1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2.66

万元，资本性支出 94.18 万元。

（十一）县委组织部：总收入拟安排 1522.45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22.45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22.45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632.35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750.47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48.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94.52 万元，资本性支出 29.16 万元。

（十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139.71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39.7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39.7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57.4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75.35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61.1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4

万元，资本性支出 1.8 万元。

（十三）县纪委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2275.79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275.79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275.79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488.7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633.2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31.6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90.06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8 万元。

（十四）县政法委：总收入拟安排 843.40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843.40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843.40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408.9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64.74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407.5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0.47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68 万元。

（十五）县政协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678.32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678.3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678.3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62.8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89.2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64.3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101.66 万元，资本性支出 23.00 万元。

(十六)县工商联：总收入拟安排 155.41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5.41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5.41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37.0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87.93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12.9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4.57 万元。



（十七）县信访局：总收入拟安排 154.41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4.41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4.41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31.0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14.06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36.2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07 万

元。

（十八）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总收入拟安排

335.39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335.39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335.39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3.68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274.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4.0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24.29 万元，资本性支出 2.80 万元。

(十九)县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总收入拟安排 782.97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782.97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782.97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382.03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36.4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85.8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60.72 万元。

(二十)县委社会工作部：总收入拟安排 208.17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08.17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08.17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6.85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33.3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1.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0.04 万元，资本性支出 3.00 万元。

（二十）饶平县公安局 ：总收入拟安排 23196.73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3196.7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3196.7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8245.84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3327.5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247.3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1101.82 万元，资本性支出 520 万元。

（二十一）饶平县司法局 ：总收入拟安排 1836.08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836.08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836.08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91.5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343.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81.9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110.87 万元。

（二十二）县统计局：总收入拟安排 483.5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83.5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83.5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 113.7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05.63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109.8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0万元，

资本性支出 18 万元。

（二十三）县机关事务局：总收入拟安排 1095.32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095.3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095.3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48.0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11.2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43.1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2.85 万元，资本性支出 8 万元。

（二十四）县委统战部：总收入拟安排 510.21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10.2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10.2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79.94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13.28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3.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0.31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85 万元。

（二十五）县党史研究室：总收入拟安排 121.52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21.5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21.5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90.09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14.9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5.49

万元，资本性支出 1 万元。

（二十六）县档案馆：总收入拟安排 257.06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57.06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57.06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57.3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61.32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71.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3.69

万元，资本性支出 0.72 万元。

（二十七）县妇联：总收入拟安排 138.39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38.39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38.39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22.8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94.71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27.4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19 万元。

（二十八）县团委：总收入拟安排 149.94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49.94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49.94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39.9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97.93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47.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4 万元，

资本性支出 2.6 万元。

(二十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861.7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861.7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861.7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84.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629.38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5.0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7.3 万元。

(三十)县卫生监督所：总收入拟安排 461.35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61.35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61.35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24.53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49.66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47.3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8.76

万元，资本性支出 5.61 万元。

(三十一)县慢性病防治站：总收入拟安排 394.46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94.46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394.46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4.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05.46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2.99 万元。

(三十二)县卫生健康局：总收入拟安排 20666.46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0666.46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0666.46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777.85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6004.9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59.1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184.40 万元，资本性支出 18.00 万元。

(三十三)县精神卫生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608.83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608.8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608.8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35.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541.14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6.6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04 万元。

(三十四)饶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总收入拟安

排 1450.53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

拨款收入 1450.5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

总支出 1450.5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451.29 万元，包括上

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

利支出 842.1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7.75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23.13 万元，资本性支出 17.50 万元。



(三十五)饶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总收入拟安排

715.82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715.8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715.8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0.49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593.3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2.42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44.67 万元，资本性支出 5.35 万元。

(三十六)饶平县医疗保障局 ：总收入拟安排 345.83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45.8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345.8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07.17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22.1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6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4.67 万元，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93.31 万元。

(三十七)饶平县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189.2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189.2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189.2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

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53.8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8.5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6.80 万元。

(三十八)饶平县残疾人联合会 ：总收入拟安排 477.11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477.1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77.1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35.2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23.3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86.6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67.08 万元。

(三十九)饶平县民政局 ：总收入拟安排 10585.48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0585.48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0585.48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725.4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689.0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3.4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8392.96 万元。

(四十)饶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总收入拟安排 4172.51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172.5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172.5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3914.5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38.4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75.9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658.21 万元。

(四十一)饶平县技工学校 ：总收入拟安排 475.05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75.05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75.05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47.51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6.2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26

万元。

(四十二)饶平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总收入拟安

排 47.13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

款收入 47.1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47.1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

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8.7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2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4.11 万元。

(四十三)县委宣传部：总收入拟安排 1001.06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001.06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001.06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647.6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14.92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52.0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30.09 万元，资本性支出 4.00 万元。

(四十四)县文化馆：总收入拟安排 232.43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32.43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32.43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6.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89.05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14.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8.61 万

元。

(四十五)县图书馆：总收入拟安排 153.29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3.29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3.29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28.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02.14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22.1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5.98 万

元，资本性支出 13.00 万元。

(四十六)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总收入拟安排 549.09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549.09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49.09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5.7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76.11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95.3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7.66 万元。

(四十七)县潮剧团：总收入拟安排 87.00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87.00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87.00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 87.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7.0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 万元。

(四十八)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总收入拟安排

142.66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142.66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142.66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4.60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101.3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4.50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16.78 万元。

(四十九)县博物馆：总收入拟安排 73.02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73.02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73.02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 8.5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9.7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8.6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67 万元。

(五十)县体育发展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773.62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773.6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773.6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510.93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23.0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22.2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28.30 万元。



(五十一)饶平县融媒体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187.80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87.8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87.8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87.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0.00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7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55.10 万元。

(五十二)县书画院：总收入拟安排 50.19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0.19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0.19 万元（其中

专项经费 8.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7.2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12.2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72 万元。

(五十三)县教育局：总收入拟安排 130690.32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30690.3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30690.3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214.9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14513.3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688.0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9488.94 万元。

(五十四)县科学技术协会：总收入拟安排 121.40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21.4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21.4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87.50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5.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93

万元。

(五十五)县委党校：总收入拟安排 519.16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19.16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19.16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67.8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

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81.2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86.2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1.72 万元。

(五十六)县开放大学：总收入拟安排 302.21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02.21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302.21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0.3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51.09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9.1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1.96

万元。

(五十七)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总收入拟安排 438.05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438.05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38.05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34.1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19.42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8.2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0.36 万元。

(五十八)饶平县石壁山风景区管理处 ：总收入拟安排

509.31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

款收入 509.3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

总支出 509.3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19.74 万元，包括上

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

利支出 223.0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39.36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6.92 万元。

(五十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总收入拟安排 243.30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43.3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43.30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25.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52.34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7.4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3.49

万元。

(六十)县林业技术推广站：总收入拟安排 315.54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15.54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315.54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10.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23.05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8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3.69 万元。

（六十一）县农业农村局：总收入拟安排 2433.54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433.54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433.54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171.99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801.81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74.3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355.38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0 万元。

（六十二）县林业局：总收入拟安排 649.24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649.24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649.24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67.26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74.43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96.2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8.54 万元。

（六十三）县水务局：总收入拟安排 1986.16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986.16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986.16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1102.9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558.84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30.0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92.71 万元，资本性支出 4.60 万元。

（六十四）县自然资源局：总收入拟安排 1570.66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570.66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570.66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213.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185.44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3.4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103.74 万元，资本性支出 18.00 万元。

（六十五）黄冈河管养所：总收入拟安排 783.70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783.70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783.70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586.62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22.2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4.87

万元。

（六十六）东风埭管养所：总收入拟安排 256.05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56.05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256.05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8.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94.87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26.8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2.48 万元，资本性支出 1.85 万元。



（六十七）澄饶联围工程管养所：总收入拟安排 557.9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557.9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57.90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5.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92.29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3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9.22 万元。

（六十八）饶平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总收入拟

安排 220.3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

拨款收入 220.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

总支出 220.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50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196.9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66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12.71 万元。

（六十九）饶平县城市管理巡查队：总收入拟安排

638.45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638.45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638.45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34.85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452.7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53.87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31.86 万元。

（七十）饶平县园林绿化与公园广场养护中心：总收入



拟安排 505.59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 505.59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05.59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7.60 万元，包

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

资福利支出 278.1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9.42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8.02 万元。

（七十一）饶平县市政设施养护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722.67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722.67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

支出 722.67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558.70 万元，包括上年结

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

出 152.0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67.26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3.36 万元。

（七十二）饶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收入拟安排

6534.83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

款收入 6534.83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

总支出 6534.83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5863.24 万元，包括上

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

利支出 470.0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775.44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89.39 万元。

（七十三）饶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总收入拟安

排 574.7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



拨款收入 574.7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

总支出 574.7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

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19.2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18.2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31.59 万元, 资本性支出 5.6 万元。

（七十四）饶平县政府项目建设中心：总收入拟安排

76.5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76.5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

出 76.5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

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69.6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4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1.44 万元。

（七十五）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总收入拟安排 1784.18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784.18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784.18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369.64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

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787.6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23.1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567.64 万元，资本性支出 3 万元，对企业补助

302.7 万元。

（七十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总收入拟安排 5177.42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177.4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177.42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526.7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

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3713.5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50.8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799.04 万元，资本性支出 14 万元。

（七十七）县应急管理局：总收入拟安排 1023.08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023.08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023.08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409.8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752.3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33.5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7.10 万元。

（七十八）县地震局：总收入拟安排 142.73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42.73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42.73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6.72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

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13.94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12.1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6.66

万元。

（七十九）县市场物业管理服务总站：总收入拟安排 40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0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400 万元



（其中专项经费 40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00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 万元。

（八十）县交通运输局：总收入拟安排 6487.09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6487.09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6487.09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949.05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611.8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2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760.75 万元，资本性支出 440.21 万元，对企业补助 470

万元。

附：定额、差额补助等其他县级单位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定额补助、差额补助等无全额拨款，列入县级其

他预算单位管理的单位 7 个，预算总收入拟安排 1919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919 万

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919 万元，

其中专项经费 1488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1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38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302 万元，资本性支出 10 万元；事业支出 0 万元，经

营性支出 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

各其他县级单位收支安排的情况是：

（一）饶平县人民法院 ：总收入拟安排 330.54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30.54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330.54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149.8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27.37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5.5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157.62 万元。

（二）饶平县人民检察院 ：总收入拟安排 149.14 万元，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49.14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49.14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60.2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14.93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59.9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4.3

万元。

（三）饶平县总工会 ：总收入拟安排 52.64 万元，其

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2.64 万元、

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52.64 万元（其

中专项经费 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0.44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2.2 万元。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潮州军分区 ：总收入拟

安排 395.51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

政拨款收入 395.51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



元。总支出 395.51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286.59 万元，包括

上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

福利支出 135.7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41.38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8.35 万元。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潮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总收

入拟安排 80.00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 80.0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

元。总支出 80.00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80.00 万元，包括上

年结转、结余安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

利支出 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0 万元。

（六）饶平县消防救援大队：总收入拟安排 732.98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732.98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732.98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732.98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

排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0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732.98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七）广东省饶平县气象局：总收入拟安排 177.90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177.9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收入 0 万元。总支出 177.90 万

元（其中专项经费 177.90 万元，包括上年结转、结余安排

支出 0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40.00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7.90 万元，资本性支出 10.00 万元。


